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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人社字〔2020〕32 号 

 

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关于进一步规范职称评审公示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省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增强职称评审工作透明度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确保公

平公正，根据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

第 40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就规范职称评审公示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实施范围 

我省各系列职称申报评审工作，均须遵守职称评审公示工作

有关要求。中央驻鲁单位委托我省评审的可参照本通知执行。 

二、公示方式和内容 

职称评审实行“两公示”制度，即推荐上报前用人单位内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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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和评审结束后评审委员会组建单位社会公示。评审委员会组

建单位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40 号规定单位。 

（一）推荐上报前用人单位公示 

单位确定推荐申报职称人员名单后，将申报人的申报材料及

有关情况（有保密要求和涉及个人隐私的除外），在单位内部进行

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单位要按规定将申报材料和投

诉受理部门及电话等联系方式，在单位显著位置公示，有条件的

单位可在单位网站首页进行公示。自由职业者可以由人事代理机

构或所在乡镇（街道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所等履行公示程序。 

（二）评审结束后评审委员会组建单位公示 

职称评审结束后，评审委员会组建单位应在“山东省专业技

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”和组建单位官方网站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。

公示要公布受理渠道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 

三、投诉受理和调查处理 

（一）投诉受理和核查。公示期内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公

示对象的申报材料、评审结果有异议，均可反映。反映问题要客

观真实，电话、信函、邮件、来访等应告知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。

各公示组织实施部门（单位）要认真及时地进行核查落实，并向

反映问题者本人回复调查处理情况。公示组织实施部门（单位）

要对反映意见详细登记建档，对被公示人员的有关材料要妥善管

理，以供查询。 

（二）公示结果处理。经调查核实，对违反规定程序或弄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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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假申报职称等问题，对诬告、陷害、制造谣言等问题，有关单

位应按照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

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以及《关于查处诬告陷害行为为干部

澄清正名的工作办法(试行)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会同有关纪

检监察部门严肃处理，追究其责任。有关违纪违规人员名单，应

按照《山东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314 号）要求

纳入“公共信用信息”。 

四、公示后结果运用 

（一）推荐上报前用人单位内部公示完成后，单位应及时将

符合要求的申报人员和公示情况及调查处理情况按照职称评审管

理权限逐级上报。 

（二）评审委员会组建单位对评审结果公示结束后，及时确

认或核准备案。对反映问题调查属实、应当取消资格的，按照有

关规定处理。 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施行，以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

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

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27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（联系单位：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）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2020 年 3月 30 日印发 

校核人：李永彥 


